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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学校各基层党组织在疫情防控期间开

展组织生活和党员教育培训工作的 

通知 

 

各党总支、党支部： 

根据省委组织部《关于基层党组织在疫情防控期间开展

组织生活和党员教育培训工作的答复意见》文件精神，结合

学校实际，现将学校基层党组织在疫情防控期间如何开展组

织生活和党员教育培训工作，通知如下： 

一、把坚决打赢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、总体战、 阻击

战和积极落实逐步恢复经济社会发展各项任务作为当前基

层党组织组织生活和党员教育培训最重要的“实践课堂”，

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，在投身疫情防

控和 经济社会发展的大战大考中筑牢理想信念， 培养为民

情怀，增强能力本领，以实际行动践行初心使命。 

二、基层党组织要结合实际采取自学、线上学习交流等

灵活多样方式开展组织生活，党委组织部将会同党委宣传部

等有关部门充分利用学习强国、党徽耀丰湖、党旗飘飘等新



媒体定期推送学习要点和内容。除特殊工作需要和必要程序

外，应减少会议、学习等集体活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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